采购需求
前注：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可。
2.政府采购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供应商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3.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。
[bookmark: _Toc21798][bookmark: _Toc12538][bookmark: _Toc4148]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(1)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价款的60%；
(2)提交相关成果资料，待整体项目通过评审后3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价款的40%。

	2
	服务地点
	芜湖市

	3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2027年10月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。



[bookmark: _Toc13016][bookmark: _Toc27920][bookmark: _Toc25093]二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Toc16414][bookmark: _Toc22380][bookmark: _Toc20717]根据芜湖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项目工作目的及合同内容，开展该项目12个调查区内专项测绘工作、获取调查监测点地理坐标（采用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）和高程信息，并提交相关测绘成果工作报告；协助开展基础资料收集，并为项目匹配常驻点人员，直至项目验收结束。
三、服务需求
1、根据实施方案，针对工作调查区开展专项测绘工作，包括无人机航测、监测点地理坐标（采用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）和高程信息精准定位与测绘，并提交相应测绘成果报告。
2、使用高精度GPS或RTK设备进行测量，测绘精度应该满足工作要求，平面坐标精度应优于±0.5米。
3、测绘信息包括点位编号、经纬度坐标、高程、测量日期、测量人等信息的规范。
4、协助甲方收集相关基础信息资料。
5、需设置不少于1名项目常驻人员，直至项目验收结束。
四、报价要求
1.本项目最高限价为25万元，响应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，否则按无效处理。
2.供应商应充分了解本项目的采购范围及内容，一旦成交，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成交价调整。
3.供应商应充分考虑项目履约期间的市场、政策等因素影响，将所有风险考虑在报价中，一旦成交，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成交价调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成交供应商应熟悉工作流程，确保符合要求，相关费用由供应商在报价中综合考虑，计入报价，成交后不予调整，请供应商自行考虑投标风险。
5.本项目报价采用总价报价方式进行报价。供应商磋商前应进行现状调查及分析，各种风险须充分考虑。
